
南华大学五年制医科类实习计划调整方案（试行） 

 

根据《本科医学教育标准——临床医学专业（2016 年）》和学校

制定《人才培养方案》的要求，并针对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专家

对我校临床实习教学环节提出的意见，为科学、合理、有效解决当前

我校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

实习管理，切实完成实习任务，确保实习质量，就临床医学实习大纲

和实习计划进行调整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统筹考虑地方性大学医学生临床实习与考研复习存在的问题，全

面加强实习管理，确保实习质量及考研上线率稳步提高。 

    二、适用对象 

临床医学专业、麻醉学专业、医学影像学专业、医学口腔专业实

习学生。 

    三、调整内容 

（一）实习队规模与建制 

1. 根据实习基地所能接受实习生的情况，按照扩大实习队的规

模，健全实习队自主管理的原则，逐步扩大实习队人员规模，减少实

习队队伍的总数。所有在校待实习医科类类学生由医学部统一分配至

各实习基地，原则上不允许自联。 

2. 各实习队总人数原则上为基数20人的倍数，低20人不予建队。 

3. 各实习队由实习队干部（实习队长 1 名，副队长 2 名）负责协

助学校及基地的实习工作；实习期实习队均分为 3 个实习小组，各小



组由组长（1 名，可由实习队干部兼任）负责小组实习计划的落实。 

（二）实习计划调整： 

      1.调整思路 

以“本科医学教育标准”为准绳，“确保实习质量，科学分配时间”

为原则，“管理-考核-督查”为抓手，确实加强和规范临床医学等专业

学生实习过程管理。 

      2.调整模式 

按“一年度、二阶段、三选项、四模块”为模式，合理、有效分配

三级学科实习时间。 

一年度：即 48 周为一个实习周期（不含社区实习 2 周）； 

二阶段：针对目前学校考研比例高，执行实习纪律不严格的实际

情况，将实习周期分为 2 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集中实训期（36 周），

即实习月份为 1 月—9 月，共计 9 个月。在这一阶段，所有实习生必

须严格遵守学校制定的实习纪律，严格实习管理。这一阶段的实习任

务是全面完成《本科医学教育标准——临床医学专业（2016 年）》规

定的临床主要二级学科实习轮转要求，完成学校年度实习任务的绝大

部分。针对认证回访专家提出的“毕业实习内、外、妇、儿等轮转时

间和顺序尚不合理，学生轮转呈现分割、碎片化的状态；临床实习出

科考试聚焦三级学科，难以保证各临床学院教学质量的均衡性”等问

题，从 2017 年开始，临床实习按照大内科模块、大外科模块、妇产

科儿科传染科模块、特色选修模块四个模块，根据临床医学专业标准

（2016 年），每个模块实习 12 周（3 个月）。 

第二阶段为 10 月—12 月，共计 3 个月。根据往年实习学生参加



研究生入学考试准备工作的需要，在这一阶段，允许准备考研的学生

凭网上报考研究生的证明材料，以实习队为单位向学院和实习单位提

出考研请假需求，经实习单位、医学院、医学部批准同意后，这部分

学生可以请假准备考研。不参加研究生考试及参加研究生考试但没有

办理考研请假手续的同学必须严格执行实习纪律（学校另外规定的专

项假期例外）。 

三选项：按《本科医学教育标准——临床医学专业（2016 年）》

的要求，将三级学科的实习科室分为必选、自选和备选项目； 

四模块：内科学为第一模块，外科学为第二模块，妇产科学、儿

科学、传染病学、急诊医学纳入第三模块，第二阶段备选项目为第四

模块。各实习队的 3个实习小组在第一阶段分别安排到三个模块进行

实习轮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 实习轮科与时间分配 

表一 临床医学专业实习轮科时间安排表 

时 间

阶 段 

第一阶段 

（上年度 1 月至 9 月） 

第 二阶 段

（ 10 月

—12 月或

下年度1月

—3 月） 

模块 一 二 三 四 

二级

学科 
内科 外科 

妇 产

科 

儿 

科 

传 

染 

急 

诊 
特色 

选项 必选 
自

选 
必选 

自

选 
必选 必选 

必

选 

必

选 
备选 

三级

学科 

心

血

管 

呼

吸 

消

化 

选

一 

普

外

胃肠

肝胆 

骨

科 

选

一 

妇

科 

产

科 

新

生

儿 

小

儿 
   

周数 3 3 3 3 6 3 3 4 4 2 2 12 

合计 12 12 12 12 

总计 48 

 

 

 

 



4.1 内科   

实习时间 12 周，其中呼吸、心血管、消化为必选，且时间应分

别为 3 周。在肾病科、神经科、血液科、内分泌科、风湿科、肿瘤科

等中选 1 个科 

    4.2 外科 

实习时间 12 周，其中普外及骨科为必选，时间分别不应少于 6

周和 3 周，且需同时包括肝胆外科和胃肠外科，在泌尿外科、心胸外

科、神经外科、烧伤科等中选择选 1 个科室轮科，每科必须轮 3 周。 

    4.3 妇产科 

实习时间 4 周，兼顾产科、妇科。 

    4.4 儿科 

实习时间共 4 周，兼顾新生儿科。 

    4.5 传染科 

实习时间共 2 周。 

    4.6 急诊科 

   实习时间共 2 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三）其他专业实习轮科时间安排表 

表二  麻醉学专业实习轮科时间安排表 

时 间

阶 段 

第一阶段 

（上年度 1 月至 9 月） 

第 二阶 段

（ 10 月

—12 月或

下年度1月

—3 月） 

模块 一 二 三 四 

二级

学科 
内科 儿科 外科 妇 产 麻醉 特色 

选项 必选 必选 必选 备选 

三级

学科 
选三 儿科 选三 妇产科 麻醉科 麻醉科 

周数 10 2 10 2 12 12 

合计 12 12 12 12 

总计 4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三 医学影像学专业实习轮科时间安排表 

时 间

阶 段 

第一阶段 

（上年度 1 月至 9 月） 

第 二阶 段

（ 10 月

—12 月或

下年度1月

—3 月） 

模块 一 二 三 四 

二级

学科 
内科 儿科 外科 妇 产 影像学 特色 

选项 必选 必选 必选 备选 

三级

学科 
选三 儿科 选三 妇产科 

X 线诊断学、CT 诊断学、

MRI 诊断学、介入放射学、

超声诊断学、核医学与肿

瘤放疗学各 2 周 

影像科 

周数 10 2 10 2 12 12 

合计 12 12 12 12 

总计 48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四 口腔医学专业实习轮科时间安排表 

时 间

阶 段 

第一阶段 

（上年度 1 月至 9 月） 

第二阶段

（ 10 月

—12 月或

下年度 1

月—3 月） 

模块 一 二 三 四 

二级

学科 
口腔内科 口腔修复学 口腔颌面外科 特色 

选项 必选 必选 必选 备选 

周数 12 12 12 12 

总计 4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五 临床医学专业（眼耳候鼻方向）实习轮科时间

安排表 

时 间

阶 段 

第一阶段 

（上年度 1 月至 9 月） 

第 二阶 段

（ 10 月

—12 月或

下年度1月

—3 月） 

模块 一 二 三 四 

二级

学科 
内科 儿科 外科 妇 产 眼耳候鼻 眼耳候鼻 

选项 必选 必选 必选 备选 

三级

学科 
选三 儿科 选三 妇产科 眼科 五官科 

眼科、五官

科 

周数 10 2 10 2 6 6 12 

合计 12 12 12 12 

总计 4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（四）实习过程管理 

 1.加强实习纪律教育。在下点实习动员会上，认真学习实习纪

律要求，尤其是医学部今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实习过程管理的文件精

神。进一步强化实习学生的纪律意识、规矩意识。凡实习期间，因违

反实习纪律受到处分的学生从实习到毕业期间取消任何评先评优、党

员发展资格。 

2.强化出科考核。在第一阶段，在实习医院组织的出科考试的基

础上，由医学部组织临床专家对实习医院进行三个模块的出科考核，

出科考核不及格者，需要在下一轮出科考核中补考。同时，模块出科

考核首考通过率也将作为评价实习医院实习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，由

医学部按照通过率向所有实习医院发布。 

3.多站式考核由一次增加为两次。所有实习生在第 9 学期末（实

习结束）参加多站式考核，因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请假没有参加第二

阶段实习的学生，如果在医学部组织的三次模块出科考核均首考及

格，且年底参加多站式考核通过，可以提出申请不参加第二阶段实习。 

实习结束时还存在模块出科考核不及格或多站式考核不及格者，

必须参加第二阶段实习。第二阶段实习结束后，再参加医学部组织的

第二次多站式考核，多站式考核不及格，不能参加毕业考试。 

医学部 

 2016 年 12 月 21 日 
 


